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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法之概念、淵源與種類及法律之繼受
一、法律之概念

法律之意義與功能：

法律係以公平正義為基礎，以保障人民權益、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

，並以國家之「強制力」作為施行方法之一種社會行為規範。

形式意義（狹義）之法律，指依循一定程序制定公布，具有法典形

式且藉由公權力強制實施之社會生活規範。

實質意義（廣義）之法律，泛指由成文法與不成文法所建構之一切

社會生活規範體系。

法律之作用在於指示人民如何作成合法行為，包含於社會上何者應

為（積極作為），及何者不應為（消極不作為）。現代民主國家法

律之目的，在追求正義、保障人權、實現自由、維繫和平。

法學乃有系統地研究法律各個學門之原理原則及其現象之社會科學

，法學之研究核心內容為各項權利。現今法律理論之趨勢，法律關

係之核心內容即為權利與義務。

法規之名稱：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條約得定名為：條約、公約、協定。

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

、綱要、標準或準則。

行政規則除可使用上列命令之名稱外，尚有：要點、須知、注意事

項、基準、規定、程序或方案。

地方自治規章有：自治條例、自治規則、自律規則、委辦規則。其

中自治條例依其層級，又可分為：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鄉

（鎮、市）規約。

法律與道德之關係：

法律與道德均屬於社會生活規範之一種，法律僅有拘束人類外在行

為之作用，道德則有同時規制人類外在行為與內在良知之作用。

道德是法律的淵源之一，道德規範中之誠實與信用，已具體形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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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條文中之誠信原則，故道德與法律常相輔相成，法律實為最低限

度之道德規範。

以下對於現代法律概念的描述，何者不正確？

法律通過國家權力得以強制實現

法律乃是經過一定的程序，由國家所制定

法律與政治毫無關聯

法律為社會生活規範的一種



有關法律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法律得定名為通則

法律之施行日期，由總統另定之

法律應經立法院通過

應以法律規定之事項，不得以命令定之



下列關於「法律」的敘述，何者錯誤？

法律是以國家強制力為其實現手段的一種社會生活規範

憲法中所稱法律，僅限於經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的法律

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習慣法不具有法律的效力



「法律」與「道德」的相同之處何在？

產生方式 制裁方式

效力 規範人類生活



法律與道德的區分，在於道德規範欠缺下列那一種強制力？

內在良心 社會輿論

國家機關的公權力 社會的約束力



二、法律之淵源

法源之概念︰

法源之意義︰法源指法規形成之形式、方法或格式。法源包括法規

制定之依據，或影響法規內容與構成之成分。

成文法源︰憲法、法律、條約、行政命令、地方自治法規。

不成文法法源︰習慣、法理、解釋、學說、道德、外國法制。

法律之位階︰

法律位階理論︰

法學者凱爾生主張，法律是人類行為之秩序，而法是由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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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構成之體系，是一種金字塔形的階層體系。

法律規範之位階順序，由高至低分別為︰憲法法律命令自

治條例自治規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

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

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

下列關於法律的淵源之敘述，何者正確？

法律的淵源分為屬人法源和屬地法源兩種

法律可分為成文法與不成文法

地方法規僅能由地方自治團體本於自治行政權而制定

依我國憲法規定，條約應制定成法律，始生效力



下列何者是屬於法律淵源中的直接法源？

學說 習慣 法理 法規



在成文法的國家中，在法律適用時，除援用成文法之外，還可援用補

充法源。下列何者不屬於補充法源？

習慣法 判例 行政命令 法理



下列何者為不成文法源？

憲法 法律 行政命令 判例



下列何者是間接法源？

全民健康保險法 最高法院判例

國際條約 臺南市自治規則



依據法律位階理論，下列何種法規範的位階最低？

憲法 條例 規程 通則



三、法律之分類

法律之分類形式：

成文法與不成文法。

實體法與程序法。

普通法與特別法。

公法與私法。

母法與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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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行法與任意法。

原則法與例外法。

固有法與繼受法。

國內法與國際法。

平時法與戰時法。

成文法與不成文法：

區分標準：以法律制定之程序及形式作為區分標準，可將法律區分

為成文法與不成文法。

成文法之優點，在於具有固定性與強制性，得作為一般社會規範之

基石。其缺點在於適應性不足，較難因應千變萬化的社會事實。不

成文法之優點，在於較能配合社會實際狀況，反應社會變化。

現行成文法之分類（六法）︰

憲法及相關法規。

民法及相關法規。

刑法及相關法規。

民事訴訟法及相關法規。

刑事訴訟法及相關法規。

行政法規。

實體法與程序法：

區分標準：以法律規範之內容性質為標準，可將法律區分為實體法

與程序法。

實體法：法律之內容規範權利、義務、責任、效果及其範圍者。規

定法律關係之實體權利義務關係者為實體法。屬於實體法者，包括

：民法、公司法、刑法、貪污治罪條例。

程序法：法律之內容規範實體法上權利、義務所應採取之手續者。

規定如何實現實體法律關係之法律為程序法。屬於程序法者，包括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訴願法。

法律體系中，可就實體法與程序法之性質進行分類，同一法律可能

兼具二者之性質。行政程序法、國家賠償法、著作權法及消費者保

護法之內容，均有兼具實體法與程序法之性質。

普通法、特別法：

區分標準：以法律適用之範圍及效力作為區分標準，可將法律區分

為普通法與特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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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適用於全體國民，未設定任何施行之時間，用於一國領域

內各地區，廣泛適用於一般事項之法律，例如民法及刑法。

特別法：適用於特定身分之人，或於特定時間，或於特定地區，或

於特定事項之法律。普通法與特別法並存時，應優先適用特別法，

故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普通法補充特別法。

公法、私法：

我國現行法律繼受自歐陸法系，採二元法律體制，可將法律分為公

法與私法。公法事件與私法事件，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

公法︰法律關係中只要有涉及國家機關公權力之行使，此法律之性

質即屬於公法。

具有公法性質之實體法律，包括︰憲法與刑法。具有公法性質之程

序法律，包括︰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訴願法與行政訴訟法。

私法︰法律之內容僅規範私人相互間之法律關係，其內容不涉及國

家機關公權力之行使，於法律之分類中，即性質上屬於私法。

民法及其特別法是法律領域中，唯一具有私法性質之法律，包括︰

民法、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土地法、信託

法、消費者保護法、祭祀公業條例、動產擔保交易法。

社會法︰近代法律領域彼此交織融合，繼而產生新的法律領域，既

不屬於公法性質，亦不屬於私法性質。此類法律之代表為社會法。

例如，工會法、農會法等各種社會團體規範，屬於公法與私法的混

合。

母法、子法：

區分標準：以法律位階作為區分標準，可將法律區分為母法與子法。

凡一種法規為其他法規訂定之依據，兩者之間的法律關係即屬於母

法與子法。子法之規定，不得超越母法。子法之規定，不得牴觸母

法。母法修正時，子法之相關規定，必須隨同修正。

母法與子法之實例：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 條規定：「本細則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強行法、任意法：

區分標準：以法律適用時是否可由私人自由決定作為區分標準，可

將法律分為強行法與任意法。

絶強行法不論當事人的意思如何應 對適用，任意法的適用與否則由

當事人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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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領域與私法領域均有強行法，行政法規與刑事法規多屬強制法

之性質，民商法規則多屬任意法之性質。

強行法：凡與國家、社會公益有關，不問當事人之意思如何，應絕

對適用的法律，稱為「強行法」。法律之用語有「應……、不得…

…、非……不得……」等用語，即屬於強行法之性質。

任意法：法律規定與國家、社會公益並無直接關聯，僅涉及私人利

益，其適用與否，可任由當事人自行決定，僅於當事人間無特別約

定時，始有適用餘地的法律，稱為「任意法」。法律之用語有「得

……、契約另有訂定……」等用語，即屬於任意法之性質。

原則法、例外法：

法律內容就一定事項，為一般性之規定，稱為「原則法」。法律特

殊情形下排除原則規定，而適用特殊例外之規定，稱為「例外法」

。法律條文中「但書」或「除外規定」之立法體例，性質上均為例

外法。

原則法可以「從寬解釋」，例外法應「從嚴解釋」，不能為類推解

釋或擴張解釋。適用「原則法」時由原告負舉證責任。適用「例外

法」時由被告負舉證責任。

固有法、繼受法：

區分標準：以法律是根據本國風俗習慣所制定，或是仿傚外國法制

所制定，作為區分標準，可將法律區分為固有法與繼受法。

固有法：沿襲本國固有文化、道德與社會慣行，所制定的法律，稱

為固有法。民法中之「合會契約」及「典權」即屬於固有法之性質。

繼受法：仿傚外國法制、擷取他國法律優點，所制定之法律，稱為

繼受法。我國法律大多數繼受自外國之法制，包括民法及刑法。我

國憲法深受德國威瑪憲法之影響，現行民法同時繼受自德國法及瑞

士法。

國內法、國際法：

區分標準：以法律「適用主體與範圍」作為區分標準，可將法律區

分為國內法與國際法。

國內法：法律由單一國家制定，並僅適用於該國領土範圍之內。屬

於國內法性質之法律，包括現行之刑法、國籍法、票據法、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國際私法）。

國際法：國際法係由國際組織或多數國家簽署之協定，或由國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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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公認之法則，其適用不限於一國之領土範圍。例如︰聯合國憲

章、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 1966 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均屬於國際法之性質。

惟依我國立法院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 2 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國際法之當事人原則上為國家，國際法為規範國家與國家間關係之

法律。國際法除了條約之外，大部分只有原理原則，未整理成具體

之法典。各國公認的法的慣例是國際公法的重要來源。

下列關於法律種類的劃分，何者非屬相對應之概念？

普通法與特別法 平時法與戰時法

原則法與固有法 公法與私法



依法律制定的形式及程序為標準，可將法律區分為那兩類？

實體法和程序法 成文法和不成文法

普通法和特別法 公法和私法



下列何者屬於成文法？

法律 習慣 法理 判例



試問下列何者不是成文法源？

國際條約 行政命令 習慣 憲法



下列何項法的類別，主要是指規定權利、義務之內容的法律？

普通法 特別法 實體法 程序法



法律有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區別，下列何者是程序法？

民法 刑法 地方制度法 民事訴訟法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關係為：

普通法與特別法 原則法與例外法

任意法與強行法 實體法與程序法



從法律適用的優先順序為標準，法律可以區分為那兩類？

公法與私法 民事法與刑事法

特別法與普通法 實體法與程序法



以下那一個選項「不」屬於「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關係？

刑法與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之相關刑事規定

刑法與毒品危害防制條例

大學法與大學法施行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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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 187 條「建築改良物為自住房屋時，免予徵稅。」與房屋

稅條例

假設 A 法第 5 條為 B 法第 7 條之特別規定，當後者修正後，何者應

優先適用？

 B 法第 7 條  A 法第 5 條

由法官決定 視何者較有利於當事人



法律有「公法」與「私法」的區別。下列法律中，何者一般被歸類為

私法？

刑法 憲法 民法 行政法



下列何種關係，可以用來說明刑法與民法的差別？

普通法與特別法 公法與私法

程序法與實體法 成文法與不成文法



下列法律，何者具有「母法與子法」的關係？

民法總則與民法親屬

刑法與貪污治罪條例

國家賠償法與國家賠償法施行細則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與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施行細則的關係是：

任意與普通法 母法與子法

原則法與例外法 強行法與任意法



下列選項中所敘述之法律條文文句，何者屬於任意法之文意？

「非……不得……」

「應……」

「契約另有訂定者，從其訂定」

「不得……」



下列何者非強行規定？

人民有依法律服兵役的義務

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

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

公務員不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

租賃物之修繕，除契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由出租人負擔



法律發生的文化背景，如係發源於本國文化者，則可以將之歸類為：

繼受法 國際法 固有法 實體法



關於國際法之敘述，下列何者為錯誤？

係規範國家與國家間關係之法律

由立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所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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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條約之外，大部分只有原理原則，未整理成具體之法典

國際法之當事人原則上為國家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等兩

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在我國之法效力如何？

具有國內法律之效力

尚未完成存放聯合國程序，不具有任何法律效力

僅為國際公約之一，在我國僅具道德宣示效力

法理上只能拘束簽約國，對國民不生效力



下列有關「刑法性質」之敘述，何者錯誤？

刑法乃施行於一國主權下的法律，屬於國內法

刑法為規範刑罰權主體（國家）和犯罪行為主體（行為人）間的關

係，故為公法

刑法為成文法

刑法不是強行法



四、法律之體系

法律之體系及其特色：

法律體系（法系）之概念：世界各國因自有其文化歷史背景、民族

意識、政治制度及風俗習慣，其所制定法律也各具特色；如以各國

法律相互間的共通性、類似性或區別性作歸屬，將發現存有不同的

法律系統。

法系之分類：世界各國之法律體制綜合比較後，將性質相近之國家

歸類為同一法律系統，目前世界上可分為五大法系，分別為︰

歐陸法系（大陸法系或羅馬法系）。

英美法系（海洋法系或普通法系）。

中華法系（東亞法系）。

伊斯蘭法系（回回法系）。

印度法系。

歐陸法系之特色：

歐陸法系起源於西元前 450 年羅馬十二銅板法，又可分為以威瑪憲

法為代表之「德國法系」，與拿破崙法典為代表之「法國法系」。

目前性質屬於歐陸法系之國家，包括︰德國、法國、奧地利、巴西

、日本、台灣、中國。

歐陸法系以羅馬法（義大利）為中心，融合日耳曼法（德國），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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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成文法典作為審判之依據，在歐洲大陸發展轉變而成之法系。歐

陸法系在法源方面重視成文法、傳統上以「民法」為核心、區分「

公法與私法」、建構二元訴訟制度。訴訟採職業法官審理制，法官

資格之取得，多以國家考試之方式選拔。

傳統歐陸法系國家，具有悠久法典編纂之傳統，最重視的法源是經

立法機關議決通過的法律（成文法）。歐陸法系以演繹法作為法學

基本方法，在法學理論上重視理性主義與邏輯建構，抽象化的概念

體系，以三段論為最重要之推理模式。縱有判例制度亦屬補充法律

之不足但不得違反法律。

英美法系之特色：

英美法系起源於西元 1066 年以判例法為中心，又可分為「英法系

」與「美法系」。目前性質屬於英美法系之國家，包括︰英國、美

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馬來西亞、新加坡。

英美法系以不成文法源為主，以習慣法及判例法為中心，同時發展

出「衡平法」，但亦有部分制定法（成文法）。英美法系特別重視

判例法，援引判例作為案件審判之依據英美法系國家具不成文法傳

統但仍有制定部分單行法規。我國現行法律體系雖屬歐陸法系，但

部分法規亦受英美法系之影響。

英美法系以習慣法為特色，其法律制度之共通基礎，包括「財產私

有、契約自由、個人主義」。訴訟程序採用「陪審制度」，採一元

訴訟制度，英美法系國家的法院沒有區分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英

美法系國家法官資格之取得，藉由選舉產生或由優秀之律師中選任

，美國法官可由人民選舉產生，英國法官則多由聲望卓越之律師中

選任，再由行政機關加以任命。

傳統有關大陸法系國家的論述，下列何者錯誤？

以演繹法作為法學基本方法

常有成文法作為依據

規範的形成仰賴法院個案判斷所累積的規則

縱有判例制度，亦屬補充法律之不足，不得違反法律



我國、日本及歐陸諸國目前所實行的法制以成文法典為主，通稱為：

大陸法系 英美法系 中華法系 日本法系



下列何者為我國所屬之法系最重視的法源？ 


	IE04-目錄.pdf
	IE04.pdf

